
1.	 引言

2019 年香港的吸煙率為 10.2%1，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區之一。
然而，香港的吸煙率近十年下降速度開始放緩，在 2019 年
仍有 637,900 名吸煙人士，且多為重度吸煙者，戒煙意欲低，
對煙草依賴程度高，當中至少一半會因吸煙而提早死亡 2。
香港每年有近 7,000 人因為吸煙或吸入二手煙所引致的疾
病而死亡。2011 年，因吸煙造成了每年超過港幣 56 億元

（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 0.3%）的高額醫療、長期護理開支
與及生產力損失 3。吸煙是一種高度成癮的行為，尼古丁依
賴性強的吸煙人士在沒有輔助下難以自行戒煙。儘管如此，
在香港只有約 10.0% 認識戒煙服務的現時吸煙人士曾使用
過現有的戒煙服務 1。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與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及公共衞生學
院，每年合作舉辦「戒煙大贏家」比賽，旨在接觸吸煙人士，
並鼓勵他們嘗試戒煙，擺脫煙癮。眾多關於戒煙比賽的研
究均論述參加比賽的吸煙人士為了獲取獎勵而有更高的戒
煙信心和意願，並接受到更多的社交支持 4。研究亦發現，
吸煙人士通過類似有獎勵的計劃戒煙，成功戒煙的人數較
多，戒煙率顯著高於對照組 5。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舉辦的第十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
區計劃，向市民推廣無煙信息，鼓勵社區內的吸煙人士戒
煙。計劃更包括一項以順序多重分配的隨機試驗（SMART），
該試驗評估了個人化即時訊息（PIM）及多項自選聯合干預

（OCI）相結合的戒煙輔導對促進參加者戒煙率的成效。

運用手機提供醫療干預（mHealth）早已被證實透過提供遙
距、低成本、可擴展和度身定制的戒煙支援，可有效促進
戒煙成功率 6。當前的 mHealth 研究主要提供自動和固定時
間的短訊以支持戒煙 6。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如 WhatsApp）
作為短訊服務的新興替代品，令戒煙過程中有可能採用更
多個人化的行為和社會心理支持。

然而，戒煙人士遵從 mHealth 干預的表現並不理想 7。之前
的戒煙試驗顯示，只有分別 16.7% 及 24% 的參加者有效地
參與聊天 8 及使用手機應用程式 9。對最低限度的 mHealth

干預不予回應的參與者可能需要額外的藥理學或行為支
持 10。「一體適用」的治療並不會因應參加者的反應 4 調整，
比較之下，根據參加者的反應分配不同的干預措施可以改
善干預效果，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治療負擔 11。

第八屆「戒煙大贏家」比賽雖然取得了不錯的成果（六個月
核實戒煙率：干預組 8.1%；對照組 5.1%）8，但只有 16.7% 
的參加者有效地參與即時通訊對話。其餘 83.3% 的參與者
可能因為繁忙或不喜歡即時通訊互動，需要通過其他渠道
為其提供戒煙支持。最近有整合分析顯示 6，運用手機提供
干預雖然有效幫助戒煙，但其成效的差異表明相關干預需
要更個人化。然而，使用傳統「一體適用」的臨床試驗在回
應不同參加者提供不同回應的效用存在局限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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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性干預容許參加者在接受治療期間根據吸煙情況改變
治療方式，為不同類型的社區吸煙人士提供個人化戒煙干
預。與固定干預相比，它能夠提升參加者干預的遵從性和
令相關戒煙輔導更個人化 13，從而促進干預的效率 11。適應
性干預根據預先制定的規則、基線時個人特徵和干預期間
的持續結果（例如個人的反應和遵從性）對干預作出動態調
整 12。適應性設計一般廣泛應用於藥物研究，但比較少用
於有關戒煙的研究 14。

第十屆「戒煙大贏家」比賽應用兩階段的適應性干預，即以
順序多重分配隨機試驗模式（SMART）設計個人化戒煙輔導。
研究過程中會根據吸煙人士的吸煙情況和取向提供結合多
項自選聯合干預予他們選擇，當中包括多媒體訊息、主動
轉介至戒煙服務及獎金鼓勵、電話戒煙輔導、社交支持和
藥物。這些個人化戒煙干預選項的成效都是經實證支持，
並且大部分曾應用於以往的「戒煙大贏家」比賽。

2.	 方法

2.1 招募詳情

在 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9 月 29 日期間，委員會在全港 18

區舉辦了共 82 場招募活動，並在赤柱監獄及羅湖懲教所進
行兩場懲教署組別的招募活動。受過訓練的無煙大使於招
募活動中主動接觸社區內的吸煙人士，邀請合資格的吸煙
人士參加「戒煙大贏家」比賽和隨機對照試驗研究，並根據
研究分組進行戒煙干預。「戒煙大贏家」比賽的宣傳單張和
參加表格在整個招募期間派發予約 10,445 名市民。

參加隨機對照試驗研究的資格包括：

1. 年滿 18 歲及持有效香港身份證； 

2. 在過去三個月每天吸食至少一支煙或以上；

3. 懂廣東話及閱讀中文；

4. 一氧化碳呼氣測試結果達 4 ppm 或以上；

5. 打算戒煙或減少吸煙；

6. 能夠使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進行溝通；

7. 目前未有參加其他戒煙輔導服務

所有合資格參加者必須先簽署書面同意後，才可以接受其
研究分組的戒煙干預。

分 配 序 列 是 使 用 線 上 工 具（https://www.sealedenvelope.
com/simple-randomiser/v1/lists）產生的，區組大小在 2 和
4 之間隨機化，分配比為 1:1。用順序編號、不透明、密封
的信封（SNOSE）隱藏了識別組分配的問卷。所有信封都標
有序列號，無煙大使對分配順序並不知情。簽署同意書後，
無煙大使會現場打開 SNOSE 確定參加者的分組類別。基於
干預的性質，研究不可能隱瞞參加者，但不會向其透露另
一組別接受的干預詳情。分析員對分組情況並不知情。參
加者可選擇參加「戒煙大贏家」大抽獎組別或「戒煙大使」
組別。在大抽獎組別中，共有五名於三個月跟進時通過生
物化學測試核實成功戒煙的參加者各贏取價值港幣 10,000

元的超級市場購物禮券。在參加「戒煙大使」組別的參加者
中，三名在三個月跟進時通過生物化學測試核實成功戒煙
的參加者，經由委員會的遴選面試，獲選為「戒煙大贏家」
得主，分別獲取價值港幣 25,000 元的澳洲旅遊禮券（冠軍）、
價值港幣 15,000 元的新加坡旅遊禮券（亞軍）及價值港幣
10,000 元的泰國旅遊禮券（季軍）。兩個組別得獎者的提名
人亦分別可獲取價值港幣 2,000 元的超級市場購物禮券。

2.2 戒煙干預與跟進

干預組：所有參加者都接受了面授的簡短戒煙干預，包括
以 AWARD 方法提供的簡短戒煙建議、主動轉介至戒煙服
務和 12 頁自助戒煙小冊子。AWARD 方法需時約 3-5 分鐘，
內容包括：（1）詢問吸煙情況及戒煙史（Ask）；（2）忠告吸
煙的害處（Warn）；（3）建議參加者儘快戒煙（Advice）；（4）
轉介參加者至現有戒煙服務（Refer）；及（5）重覆以上步驟

（Do-it-again）。參加者亦會獲得一本由委員會設計的「踏
出第一步」自助戒煙小冊子，內容涵蓋了有關戒煙的好處，
吸煙行為和尼古丁依賴的自我評估工具、減輕煙癮的技巧、
有關戒煙輔助藥物、退癮徵狀、現有戒煙服務及常見問題
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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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分組後，參加者透過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獲得為期三個
月不同的 mHealth 戒煙干預。在登記後第一個月的初始階
段，干預組的參加者會獲得個人化即時訊息（PIM）。次階
段的戒煙干預會根據一個月跟進時的吸煙情況和第二次分
組結果調整。表一總結了在不同階段為研究組別提供的多
重戒煙干預。

表	一 不同階段提供的多重戒煙干預

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

AWARD 簡短戒煙建議，主動轉介至戒煙服務，自助戒煙小冊子

初始階段	( 第一個月 )

PIM RIM

次階段（第二和第三個月）

組一 組二 組三 組四 組五 組六

OCI + PIM PIM PIM PIM + RIM RIM RIM

備註：
PIM：個人化即時訊息 ; RIM: 常規性即時訊息 ; OCI: 多重自選聯合干預
初始階段干預在登記後的第一個月進行，次階段干預在登記後的第二個月和第三個
月進行。

干預組的參加者亦會於招募時被主動轉介至戒煙服務。與
前幾屆「戒煙大贏家」比賽相同，無煙大使會使用戒煙熱線
卡向參加者介紹香港現有的戒煙服務，包括 (1) 衞生署綜合
戒煙熱線、(2) 東華三院戒煙綜合服務中心、(3) 醫院管理
局戒煙輔導服務中心、(4) 博愛醫院中醫戒煙服務、(5) 香
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熱線和女性戒煙熱線，並鼓勵參加者選
擇其中一項服務及填寫主動轉介表。取得參加者的同意後，
他們的聯絡資料將轉交至他們所選擇的戒煙服務，以提供
進一步的戒煙治療。

個人化即時訊息 (PIM)：個人化即時訊息支援提供兩部分的
干預。首先，研究員會發送共 24 則定時訊息，內容包括吸
煙的危害、戒煙的好處和方法、對抗煙癮方法、戒煙服務
資訊等。這些定時訊息會根據參加者的性別、年齡、每日
吸煙量、一氧化碳呼氣測試結果、戒煙意欲及動機進行個
人化設計。參加者會在他們預設的戒煙日期一星期內收到
五則訊息，在接下來的四個星期內減少到每星期三則訊息，
然後在最後七星期內減少至每星期一則訊息。其次，研究
員會與有回應的參加者進行即時互動對話，以提供個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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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和心理支持。過往的隨機試驗結果證實個人化即時
訊息支援能有效地提升戒煙率 8。即時互動回覆會在辦公時
間內（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進行，期間研究員
會儘快回答參加者任何與戒煙相關的查詢。

多項自選聯合干預（OCI）：干預組的參加者在一個月跟進
自我報告吸煙會被隨機分配接受多項自選聯合干預。在一
個月的跟進時，研究員會協助他們選擇後續的干預措施。
多項自選聯合干預選項包括 (1) 多媒體訊息、(2) 尼古丁替
代療法 ( 一週劑量 )、(3) 主動轉介至戒煙服務及獎金鼓勵、
(4) 電話戒煙輔導以及 (5) 家人或朋友參與的互動群組。失
訪或未能在一個月內就聯合干預的選項作決定的參加者會
被設定為接收個人化即時訊息以外的多媒體訊息。拒絕參
與任何多項自選聯合干預參加者則繼續持續接受個人化即
時訊息支援。

對照組：參加者會收到常規性即時訊息 (RIM)，其中包含
16 則常規訊息，從第一個月的每星期兩則逐漸減少至兩個
月後的每星期一則。這些訊息包括與個人化即時訊息支援
干預中的定時訊息內容。此外，研究員會發送另外四則訊
息作為電話跟進的提醒。常規性即時訊息支援是單向的，
並沒有提供即時互動回覆。

在一個月跟進時，自我報告吸煙的參加者會再度被隨機分
組，以決定他們在隨後兩個月內的次階段戒煙干預，繼續
接受常規性即時訊息或改為接受個人化即時訊息。

非研究組別及懲教署組別：「戒煙大使」組別、沒有安裝即
時通訊應用程式的智能手機、無法閱讀中文或以中文溝通
的參加者會被分配到非研究組。非研究參加者會獲得與對
照組相同的戒煙干預。赤柱監獄和羅湖懲教所的參加者屬
於懲教署組別，參加者數據會被排除在是次分析之外，以
確保社區吸煙人士的結果一致性。

所有參加者於基線時完成問卷後會在第一、二、三和六個
月接受共四次的電話跟進。其中隨機對照試驗組和非研究
組參加者會接受電話跟進，而懲教署組別參加者則接受自
行填寫的問卷跟進。為提高跟進的參與率，成功完成全部
四次跟進的參加者可額外獲得港幣 100 元的現金獎勵。每
名參加者於每次電話跟進時會收到最多七次的來電及一則
語音訊息，如仍然未能聯絡上，將會被列為是次跟進的失
訪個案。在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自我報告已成功戒煙的
參加者（在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會獲邀請參加生物化
學測試（一氧化碳呼氣測試和可的寧口水測試），以核實戒
煙情況。所有在三個月及六個月時通過測試的參加者可獲
得港幣 500 元的現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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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要結果為三個月及六個月經生物化學測試核實的
戒煙率。次要結果包括：自我報告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
煙的戒煙率；與基線調查比較，減少吸煙量達一半或以上
比率；戒煙嘗試（完全沒有吸煙達 24 小時或以上）；和自
基線調查後使用戒煙服務情況。

所有參加者（總數 =1,055）於基線調查時的人口特徵及吸煙
情況會在報告中描述。我們通過卡方檢驗比較了兩個研究
組別的主要和次要結果。我們採用治療意向分析法進行分
析，假設數據缺失參加者的吸煙行為於基線調查後沒有變
化，亦採用完整資料個案分析，將失訪的參加者排除在外。
我們還評估了參加者對戒煙服務的情況、戒煙認知的變化、
戒煙嘗試和其原因、退癮徵狀、戒煙時得到的社交支持、
戒煙輔助工具的使用和對電話跟進的意見。

3.	 結果

在第十屆「戒煙大贏家」比賽的 82 場招募活動中，超過
88,000 名市民曾行經「戒煙大贏家」的招募攤位，其中超過
11,000 人查詢戒煙資訊、詢問比賽詳情或參與招募活動中
的遊戲攤位。經過培訓的無煙大使於現場協助進行推廣和
招募活動，共接觸了約 7,700 名吸煙人士和約 17,000 名非
吸煙人士。

在 1,143 名被招募的吸煙人士當中，有 88 人（8.0%）因未
達到參加比賽的資格（n=16）或拒絕簽署同意書（n=72）而
被排除。共有 1,055 名吸煙人士參加了第十屆「戒煙大贏家」
比賽。在排除 157 名「戒煙大使」組別或非研究組別的參加
者及 54 名懲教署組別的參加者後，共有 844 名參加者（80%）
參與隨機對照試驗研究，並被隨機分配至干預組或對照組，
每組各有 422 人。

大部分參加者主要透過招募攤位（88.9%）知悉第十屆「戒
煙大贏家」比賽，其他的知悉途徑包括同事、朋友或家人

（3.3%）、網頁（2.1%）和電視（1.5%）。

3.1 基線人口特徵

表二顯示在 1,001 名參加者中，大多數為男性（82.1%），年
齡在 30-49 歲之間（46.8%）。一半以上已婚或同居（51.0%），
約三分之一（30.7%）與子女同居住；近三分之二（60.2%）
的參加者具有中學學歷。近半數居住在租住的公共房屋

（43.3%）及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港幣 25,000 元（40.1%）；大
多數（78.2%）是自僱或受僱人士。

3.2 吸煙概況

參加者開始吸煙的平均年齡為 18.3 歲（標準差 =6.0），其中
近半數（49.4%）在 18 歲前開始每週吸煙（圖一）。近一半
的參加者（49.7%）平均每日吸食少於十支捲煙或以下（圖
二）。參加者平均每日吸食 14.1 支捲煙（標準差 =9.5）。

圖一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49.4

42.5

7.8

49.0

42.7

7.0

52.1

38.9

9.0

46.7 46.0

6.9

0%

10%

20%

30%

40%

50%

60%

≥2618-25≤17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總數

整體參加者開始每週吸煙年齡
(總數 =1,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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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參加者基線人口特徵（總數	=	1,001）

人數（%） 總數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N=1,001） （N=422） （N=422） （N=157）

性別
男 822 (82.1) 354 (83.9) 341 (80.8) 127 (80.9)

女 179 (17.9) 68 (16.1) 81 (19.2) 30 (19.1)

年齡 ( 歲 )
18-29 211 (21.0) 89 (21.1) 84 (19.9) 38 (24.2)
30-39 243 (24.3) 94 (22.3) 117 (27.7) 32 (20.4)
40-49 225 (22.5) 90 (21.3) 103 (24.4) 32 (20.4)
50-59 144 (14.4) 71 (16.8) 53 (12.6) 20 (12.7)

≥60 141 (14.1) 60 (14.2) 48 (11.4) 33 (21.0)

缺失數據 37 (3.7) 18 (4.3) 17 (4.0) 2 (1.3)

婚姻狀況
單身 381 (38.1) 162 (38.4) 163 (38.6) 56 (35.7)

已婚 / 同居 511 (51.0) 222 (52.6) 209 (49.5) 80 (51.0)

離婚 / 喪偶 64 (6.4) 22 (5.2) 29 (6.9) 13 (8.3)

缺失數據 45 (4.5) 16 (3.8) 21 (5.0) 8 (5.1)

與未成年子女同住
否 576 (57.5) 255 (60.4) 240 (56.9) 81 (51.6)

是 307 (30.7) 125 (29.6) 132 (31.3) 50 (31.8)

缺失數據 118 (11.8) 42 (10.0) 50 (11.8) 26 (16.6)

教育程度
小學程度或以下 71 (7.1) 24 (5.7) 22 (5.2) 25 (15.9)

中學程度 603 (60.2) 265 (62.8) 249 (59.0) 89 (56.7)

大專或以上 264 (26.4) 109 (25.8) 122 (28.9) 33 (21.0)

缺失數據 63 (6.3) 24 (5.7) 29 (6.9) 10 (6.4)

就業情況
學生 32 (3.2) 13 (3.1) 16 (3.8) 3 (1.9)

自僱 / 受僱 783 (78.2) 329 (78.0) 338 (80.1) 116 (73.9)

待業 42 (4.2) 20 (4.7) 16 (3.8) 6 (3.8)

家庭主婦 25 (2.5) 12 (2.8) 10 (2.4) 3 (1.9)

退休 75 (7.5) 33 (7.8) 19 (4.5) 23 (14.6)

缺失數據 44 (4.4) 15 (3.6) 23 (5.5) 6 (3.8)

居住情況
租住公共房屋 433 (43.3) 179 (42.4) 176 (41.7) 78 (49.7)

自置公共房屋 129 (12.9) 60 (14.2) 55 (13.0) 14 (8.9)

私人房屋 338 (33.8) 146 (34.6) 143 (33.9) 49 (31.2)

其他 40 (4.0) 15 (3.6) 18 (4.3) 7 (4.5)

缺失數據 61 (6.1) 22 (5.2) 30 (7.1) 9 (5.7)

家庭每月收入 ( 港幣 )
少於 25,000 401 (40.1) 173 (41.0) 155 (36.7) 73 (46.5)

25,000-60,000 409 (40.9) 157 (37.2) 190 (45.0) 62 (39.5)
60,000 以上 103 (10.3) 56 (13.3) 38 (9.0) 9 (5.7)

缺失數據 88 (8.8) 36 (8.5) 39 (9.2) 1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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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3.3 研究結果

個案保留率

在一、二、三和六個月跟進訪問的整體個案保留率分別為
78.2%、71.0%、69.0% 和 79.4%。干預組和對照組的保留率
在一個月（78.7% 比 75.6%；P 值 =0.29）、二個月（69.0% 比
71.6%；P 值 =0.41）、三個月（70.1% 比 67.1%；P 值 =0.34）
和六個月跟進（80.3% 比 78.7%；P 值 =0.55）時相近（圖六）。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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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總數

整體參加者於基線調查時曾嘗試戒煙的百分比
(總數 =1,001)1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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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參加者於基線調查時有準備戒煙的比例
(總數 =1,001)1

圖二

超過三分之一的參加者（37.9%）在起床後的五分鐘內吸
食第一支煙。依據吸煙嚴重度指數（Heaviness of Smoking 
Index，HSI），超過一半的參加者尼古丁依賴程度為中等至
嚴重（50.5%）（圖三）。大約三分之一的參加者之前從未嘗試
戒煙（29.7%）（圖四）。超過三分之一的參加者在基線調查時
未準備在 30 日內戒煙（41.9%）（圖五）。根據跨理論模式，
普遍參加者的戒煙意欲低。干預組及對照組的吸煙行為和
習慣亦得出相似結果。

圖三

1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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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參加者於基線調查時每日吸煙數量
(總數 =1,001)1

1 尼古丁依賴程度以 HSI 項目測量：（1）每日吸第一支捲煙的時間和（2）每日吸煙量
2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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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參加者於基線調查時尼古丁依賴程度
(HSI) 的百分比 (總數 =1,00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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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主要結果：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的自我報告戒煙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的整體自我報
告戒煙率（在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分別為 19.1% 和
22.4%。干預組和對照組在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顯示出相
近的戒煙率。治療意向及完整個案分析亦得出了類似的結
果（圖七）。

圖七

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的生物化學測試核實戒煙率

治療意向分析顯示，整體在三個月及六個月的生物化學測
試核實戒煙率分別為 9.1% 及 10.0%。不論根據治療意向和
完整個案分析，干預組和對照組的核實戒煙率在兩次跟進
均相近（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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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的減煙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整體有 20.5% 和 22.9% 未能成功戒煙
的參加者分別在三個月和六個月時的吸煙量比基線調查時
減低了至少一半（圖九）。在所有跟進中，干預組和對照組
的減煙率均沒有顯著差異（所有 P 值 >0.05）。

圖九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整體參加者在三個月和六個月的戒煙
或減煙比率分別為 39.6% 和 45.3%（圖十）。干預組和對照
組在三個月（38.6% 比 38.9%；P 值 =0.944）和六個月（44.1% 
比 45.3%；P 值 =0.729）跟進時的戒煙或減煙率相近。完整
個案分析亦得到相似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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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戒煙服務的使用情況（一、二、三及六個月跟進）

在整個研究期間，634 名參加者（63.3%）合共提出了 798 次
轉介至戒煙服務的請求。當中，干預組的累計次數為 276

次（65.4%），而對照組累計次數則為 255 次（60.4%）（表三）。

表三 整體參加者的轉介情況	( 總數 =1,001)

總數
( 人數 =1,001)

干預組
( 人數 =422)

對照組
( 人數 =422)

非研究組
(人數 =157)

請求轉介	
至戒煙服務 634 (63.3) 276 (65.4) 255 (60.4) 103 (65.6)

表四顯示，於六個月跟進時，有 22.0% 的整體參加者曾使
用過至少一次戒煙服務。在所有跟進中，干預組和對照組
的累計戒煙服務使用率相近（所有 P 值 >0.05）。在六個月
跟進時，累計戒煙服務使用率上升超過兩倍，而干預組和
對照組的數據亦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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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戒煙服務使用情況	( 總數 =1,001)

總數
( 人數 =1,001)

干預組
( 人數 =422)

對照組
( 人數 =422)

非研究組
(人數 =157)

一個月 107 (10.7%) 43 (10.2%) 48 (11.4%) 16 (10.2%)

二個月 155 (15.5%) 66 (15.6%) 65 (15.4%) 24 (15.3%)

三個月 193 (19.3%) 85 (20.1%) 77 (18.2%) 31 (19.7%)

六個月 220 (22.0%) 97 (23.0%) 90 (21.3%) 33 (21.0%)

在干預組的所有服務使用者中，97 名參加者報告了其所使
用的服務類型。最常用的服務是尼古丁替代療法 （63.9%），
其次是中醫針灸（45.4%）和面談輔導（24.7%）（圖十一）。

圖十一

在干預組中，絕大部分從未使用戒煙服務的參加者指出「靠 
自 己 意 志 戒 煙 」（73.7%）及「 繁 忙 」（73.3%）是 未 有 使 用 的
主要原因。

戒煙的自我效能

由 0 分（最小）至 10 分（最大）的量表中，基線調查時所有
參加者的「戒煙重要性」、「戒煙困難度」及「戒煙自信度」
的認知平均得分（標準差）分別為 7.14（2.59），6.72（2.69）
和 5.55（2.55）。

1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63.9%

45.4%

24.7%

3.3%

2.5%電話輔導

醫生處方戒煙藥物

面談輔導

中醫針灸

尼古丁替代療法
（如香口珠/戒煙貼/吸入劑）

戒煙服務的使用情況 (總數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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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戒煙自信度的認知

圖十四顯示，干預組的戒煙自信度認知的平均分在基線 
調 查 到 六 個 月 跟 進 期 間（5.48 至 3.95；P 值 <0.001）， 及
在 三 個 月 到 六 個 月 跟 進 期 間（5.34 至 3.95；P 值 <0.001） 
均顯著下降。對照組的平均分亦得出下降趨勢，但並不 
顯 著， 平 均 分 從 基 線 到 三 個 月 跟 進 上 升（5.48 至 5.65； 
P 值 =0.249），其後從三個月到六個月跟進下降（5.65 至 5.31；
P 值 =0.413）。干預組從基線到六個月跟進，及從三個月
到六個月跟進中，戒煙自信度認知的平均分均顯著地下降 

（所有 P 值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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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6.6

6.8

7.0

7.2

7.4

7.6

7.8

6.876.72
6.68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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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研究組對照組干預組總數

六個月三個月基線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 (總數 =516)1

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的 P 值 跨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至三個月 0.472 0.466 0.976

三個月至六個月 0.829 0.270 0.308

基線至六個月 0.031 0.454 0.323

1 由 0 分（完全不困難）至 10 分（非常困難）；缺失數據排除在外。

戒煙重要性的認知

在基線調查、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時均提供了完整數據的
參加者中，對照組的戒煙重要性認知的平均分從基線到
三 個 月 跟 進 略 有 增 加（7.02 至 7.41，P 值 =0.332）， 其 後
在六個月跟進時下降（7.41 至 7.06，P 值 =0.135）。相反，
干預組的平均分從基線至三個月跟進（7.09 至 6.99，P 值
=0.126）及三個月至六個月跟進（6.99 至 6.58，P 值 <0.001）
均顯著下降。因此，干預組的平均分從基線至六個月跟進
亦顯著下降（P 值 <0.001）（圖十二）。

圖十二

戒煙困難度的認知

在基線調查及所有跟進均提供了完整數據的參加者中，干
預組和對照組在六個月跟進時的戒煙困難度認知的整體平
均分比基線調查時上升，但對照組的變化並不顯著（P 值
=0.454）。干預組在六個月跟進的平均得分比基線時顯著增
加（6.59 至 6.90；P 值 =0.031）。干預組和對照組的戒煙困
難度認知的整體平均分統計學上並沒有顯著差異（所有 P

值 >0.05）（圖十三）。

6.4

6.6

6.8

7.0

7.2

7.4

7.6

7.8
7.57

7.02

7.09
7.14

7.63

6.99

7.41

7.25
7.06
6.94
6.83

6.58

非研究組對照組干預組總數

六個月三個月基線

戒煙重要性的認知 (總數 =516)1

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的 P 值 跨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至三個月 0.126 0.332 0.677

三個月至六個月 <0.001 0.135 <0.001

基線至六個月 <0.001 0.873 <0.001

1 由 0 分（完全不重要）至 10 分（非常重要）；缺失數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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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的嘗試戒煙比率

根據治療意向分析，分別有 63.4% 和 68.3% 的參加者在
基線調查後三個月和六個月內曾作至少一次戒煙嘗試；在
未能成功戒煙者當中，三個月和六個月的嘗試戒煙比率為
54.8% 和 59.2%。不管有否計算成功戒煙者在內，干預組的
嘗試戒煙比率在三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均稍高於對照組（P

值 <0.01）（圖十五）。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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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研究組對照組干預組總數

六個月三個月基線

戒煙自信度的認知 (總數 =516)1

組內成對樣本 T 檢定的 P 值 跨組獨立樣本
T 檢定的 P 值干預組 對照組

基線至三個月 0.967 0.249 0.444

三個月至六個月 <0.001 0.413 <0.001

基線至六個月 <0.001 0.340 <0.001

1 由 0 分（完全沒有信心）至 10 分（非常有信心）；缺失數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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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
(排除已戒煙者; N=777)

六個月
(包括已戒煙者; N=1,001)

三個月
(排除已戒煙者; N=810)

三個月
(包括已戒煙者; N=1,001)

嘗試戒煙比率 (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 )

在研究期間曾至少嘗試戒煙一次的參加者中，戒煙的主要
原因為「考慮自身健康」（69.0%），其次是「考慮家人健康」

（42.7%）及「煙價昂貴 」（22.9%）（圖十六）。

圖十六

在研究期間曾至少嘗試戒煙一次的參加者中，最常用的戒
煙方法包括「依靠意志力」（52.9%），其次是「飲水 / 吃零食」

（20.2%）及「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18.5%）（圖十七）。

圖十七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69.0%

42.7%

22.9%

10.2%

6.5%

5.1%

4.6%

3.5%

2.9%

0.6%

0.5%結婚

懷孕

證明自己戒煙的能力

為子女作榜樣

禁煙區增加令吸煙不方便

改善個人外觀及形象

參加了「戒煙大贏家」比賽

家人及醫護人員的鼓勵

煙價昂貴

考慮家人健康

考慮自身健康

研究期間曾經嘗試戒煙的參加者的戒煙原因
(總數 =684) 1,2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52.9%

20.2%

18.5%

9.9%

6.5%

4.1%

2.4%

1.8%

1.7%使用其他戒煙輔導服務

使用藥物戒煙

接受他人的建議

因病入院而未能吸煙

接受戒煙診所輔導

停止買煙

使用尼古丁替代療法

飲水/吃零食

依靠意志力

研究期間曾經嘗試戒煙的參加者所使用的方法
(總數 =68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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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和三個月跟進訪問時評估了參加者的退癮徵狀。
在三個月內曾作至少一次戒煙嘗試的參加者中，最普遍的
退癮徵狀為「渴望吸煙」（57.7%），其次為「焦慮」（36.2%）
和「難以集中精神」（29.4%）（圖十八）。

圖十八

戒煙過程中的社交支持

在完成三個月或 / 及六個月跟進訪問的參加者中，最常見
的社交支持來自「戒煙輔導員、義工及其他人）（63.1%），其
次為「配偶 / 伴侶」（21.9%）、「父母」（16.6%）、「子女」

（12.9%）和「朋友」（12.2%）（圖十九）。然而，約四分之一的
參加者（23.4%）得不到任何社交支持。

圖十九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57.7%

36.2%

29.4%

28.0%

22.7%

20.9%

19.4%

14.3%

11.4%失眠

憂鬱

暴躁/發脾氣/憤怒

睡不安穩

體重增加

食慾增加

難以集中精神

焦慮

渴望吸煙

三個月跟進時曾經嘗試戒煙的參加者的退癮徵狀
(總數 =684) 1, 2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63.1%

23.4%

21.9%

16.6%

12.9%

12.2%

5.9%

2.1%

2.0%

0.9%醫護人員
同事

其他親戚
兄弟姐妹
朋友
子女
父母

配偶/伴侶

沒有任何社交支持

戒煙輔導員、義工及其他人

在研究期間曾在戒煙過程中
得到的社交支持 (總數 =850) 1, 2

戒煙輔助工具的使用和滿意度

印刷資料

在六個月跟進時，大部分參加者（82.8%）曾閱讀戒煙印刷
資料（圖二十）。較多干預組的參加者曾閱讀過戒煙印刷資
料（92.3% 比 75.0%；P 值 <0.01），亦更傾向認為它們有助
鼓勵戒煙（89.4% 比 60.7%；P 值 <0.01）。

圖二十

在未曾閱讀小册子的參加者中，表示未曾閱讀小册子的 
最常見原因是「擱置在旁」（35.8%），其次是「不感興趣」 

（22.6%）和「繁忙」（21.9%）（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

1 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
2 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82.8
73.377.4

54.8

75.0

60.7

92.3 89.4

0%

20%

40%

60%

80%

100%

干預組 對照組 非研究組 總數

資料有有助鼓勵戒煙
(N=747)

曾閱讀戒煙印刷資料
(N=795)

六個月跟進時參加者閱讀戒煙印刷資料的情況 1, 2

1 參加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2 在六個月跟進時的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35.8%

22.6%

21.9%

20.4%

10.2%覺得沒有用

遺失

繁忙

不感興趣

擱置在旁

參加者未曾閱讀印刷資料的原因 (總數 =13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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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對戒煙結果的成效分析

干預組參加者對個人化即時訊息的體驗

曾在六個月跟進時回答相關問題的干預組參加者中，只有
28.6% 表示曾參與即時互動對話獲得戒煙支援。最常見不
參與即時互動對話的原因是「繁忙」（25.0%）、「不想討論
吸煙」（22.2%）、「不懂發送訊息」（6.1%）和「覺得沒有用」

（2.7%）（圖二十二）。

圖二十二

獲個人化即時訊息的參加者自我報告即時互動對話參
與度及其戒煙結果

通過治療意向分析，積極參與即時互動對話的參加者（即
自我報告曾作不少於兩次回覆，並經對話紀錄核實）在三
個月和六個月跟進時具有更高的核實戒煙率和自我報告戒
煙率（所有 P 值 <0.001），其三個月跟進的減煙率亦高於未
從參與的參加者（30.9% 比 17.5%，P 值 =0.003），但在六個
月跟進時並沒有顯著差異（24.7% 比 23.4 %，P 值 =0.78） 

（圖二十三）。

1 參與者可選擇多於一個答案
2 在六個月跟進時的失訪數據被排除在外，沒有顯示缺失數據

60.6%

25.0%

22.2%

6.1%

2.7%覺得沒有用

不懂發送訊息

不想討論吸煙

繁忙

其他

參加者不參與即時互動對話的原因 (總數 =245) 1,2

圖二十三

曾使用任何多項自選聯合干預參加者的戒煙結果

在 273 名被分配至能獲得多項自選聯合干預的參加者當中，
61.2% 曾經使用任何多項自選聯合干預。他們在六個月跟
進時的核實戒煙率稍高於從未使用的參加者（6.0% 比 2.8%，
P 值 =0.25）（圖二十四），其自我報告戒煙率及減煙率亦未
有顯著提高（P 值介乎於 0.095 至 0.97）。

圖二十四

自我報告戒煙率 : 自我報告在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
減煙率 : 吸煙量比基線調查時減少了至少一半

4.9 6.2

13.2
16.6 17.5

23.421.7 23.7

34.0 33.0 30.9

24.7

0%

10%

20%

30%

40%
曾參與即時互動對話 (N=97) 從未參與 (N=325)

六個月
減煙率 

三個月
減煙率

六個月
自我報告

戒煙率

三個月
自我報告

戒煙率

六個月
核實戒煙率

三個月
核實戒煙率

獲個人化即時訊息的參加者自我報告即時互動對話 
參與度及其戒煙結果 (治療意向分析，總數=422)

自我報告戒煙率 : 自我報告在過去七天內完全沒有吸煙
減煙率 : 吸煙量比基線調查時減少了至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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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戒煙率

三個月
核實戒煙率

曾參與即時互動對話 (N=167) 從未參與 (N=106)

曾使用任何多項自選聯合干預參加者的戒煙結果
(總數=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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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討論

從 2019 年 6 月至 9 月，第十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
劃在 72 名大學生及非政府機構義工的協助下，在全港 18

區的商場及街頭舉辦了 82 場招募活動，成功地在社區傳
遞無煙信息。無煙大使共接觸了約 7,700 名吸煙人士並招
募 1,143 名吸煙人士參加「戒煙大贏家」比賽。根據治療意
向分析，參加者在三個月及六個月跟進時的自我報告戒煙
率分別為 19.1% 及 22.4%，是歷屆「戒煙大贏家」比賽最高。

第十屆「戒煙大贏家」比賽採用嶄新研究設計 SMART，以
驗證為未能戒煙者提供個人化即時訊息配以多項自選聯合
干預的成效，並與為未能戒煙者提供常規性即時訊息的干
預作比較。是次研究是首項以 SMART 研究設計方法，為
在過程中為持續吸煙者提供特定的適應性干預策略，並試
驗在社區廣泛應用，具有深重的意義。為確保研究設計的
實用性，是次研究採用並測試了兩種廣泛使用、方便且低
成本，透過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提供的戒煙干預。在第
八屆「戒煙大贏家」比賽中曾參與即時通訊對話但未能成
功戒煙的參加者表示，相關干預措施需要更個人化及更多
適應性。相關理論指出干預措施需要因應受眾在不同階段
的需求及體驗作出階段性的調整，並為應對吸煙及慢性疾
病提供了與臨床實踐相似的框架 15。

是次研究中，參加者接受個人化即時訊息為主的適應性干
預在六個月跟進時有更高的核實戒煙率。然而，研究結果
並未能支持個人化即時訊息能在其他戒煙結果中獲顯著成
效。相反，接受常規性即時訊息的參加者的自我報告戒煙
率及減煙率與前者相近，甚至更多曾作戒煙嘗試。儘管如
此，與之前使用類似 mHealth 干預的戒煙計劃相比，個
人化或常規性即時訊息兩種干預的戒煙率皆獲得滿意的成
果。考慮結合不同戒煙干預，不論有否提供即時通訊對
話的戒煙支援，以 mHealth 理論設計的戒煙干預通過即
時訊息傳遞都是可行及有效的。是次研究發現表明通過
mHealth 戒煙干預提供行為支持具有整體效益。

通過針對參加者的吸煙情況、互動性及其戒煙輔導的偏好
提供度身訂制的適應性戒煙干預，是次研究提供寶貴的機
會，可以通過其靈活性令戒煙輔導更完善。個人化適應性
戒煙干預能夠通過在個人層面上更有效地針對解決個別吸
煙人士的特定需求，在改善戒煙結果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與採用持續及固定的策略相
比，更個人化及具適應性的干預設計尚未能大幅提昇戒煙
成效。最近一項因應社會經濟地位（度身訂制提供個人層
面戒煙干預（包括電話訪談、短訊、獎金鼓勵、簡短建議）
的系統文獻回顧和綜合迴歸分析中亦得出類似發現，即沒

有證據表明更個人化的戒煙干預具有更優勝的效果（調整
後的勝算比為 1.01，95% 信賴區間介乎 0.81 至 1.27）16。
然而，由於研究設計、參加者的特徵、設置以及干預成分
和強度皆有不同，與以往的戒煙研究直接比較並不可行。

是次試驗進一步指出以 mHealth 理論設計的行為干預並結
合額外及更高強度的戒煙支援以提升戒煙成效仍存在不少
挑戰。此外，是次試驗亦存在一定的局限，影響研究結果。
首先，基於試驗提供綜合多項的適應性戒煙干預，研究並
未能就個別干預措施的內容及機制作深入分析。其次，提
供戒煙干預的次序亦未能確定假若在初始階段先提供更個
人化的戒煙支援會否得到類同研究結果。然而，根據階梯
治療法的原則，是次 SMART 研究設計的最終目標是在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提供適應性戒煙干預，因此只有在初始且
成本較低的干預（例如即時訊息）不足時才會以更多資源
提供更高強度的支援（例如多項自選聯合干預）。第三，由
於香港男性的吸煙率遠高於女性（18.1% 比 3.2%）1，是次
試驗參加者主要是男性（82.1%），是次個人化戒煙干預在
女性佔更高比例的吸煙者組群（例如大部分西方國家）的
效果需要進一步研究。最後，由於參加者是從社區招募的，
是次研究結果未必能普及至臨床環境中及積極尋求戒煙治
療的吸煙人士。

5.	 結論

總括而言，第十屆「戒煙大贏家」無煙社區計劃，包括無
煙大使戒煙輔導訓練課程、戒煙比賽、地區無煙宣傳和研
究試驗，成功地在社區向市民包括非吸煙人士和吸煙人士
傳遞了無煙信息。結合互動性即時訊息及額外的戒煙支援
在提升戒煙率的成效是具有潛力的。此外，以 SMART 研
究設計為大量戒煙意欲低的吸煙人士提供適應性戒煙干預
是能夠在社區內實行。未來有關適應性戒煙干預的研究應
進一步針對未有太大回應的參加者，調整戒煙干預的策略
及次序，並提供更長的跟進期（例如 12 個月）。

6.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

臨床試驗註冊編號：NCT03565796（ClinicalTrial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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